中国高等教育学会

高等教育科学研究“十三五”规划课题

中期检查报告

	课题名称
	

	课题类别
	

	课题批准号
	

	课题负责人
	

	所在单位
	

	E-mail
	

	手机号码
	


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 制

2018年3月修订

说    明

1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研究项目中期检查时填写本报告。每个课题研究期间须接受一次中期检查，一般在研究进程过半时进行，由省（区、市）高教学会或分支机构具体部署。中期检查情况是结项的重要依据。

2.请课题负责人如实填写本报告各项内容，本报告（一式4份）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，连同阶段性成果原件或复印件、电子版材料报省（区、市）高教学会或分支机构。

3.如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，请及时报告，学会将组织宣传或送有关部门参阅。已经取得的社会效益要提交采用证明。

4.课题实施过程中，如有重要事项变更，一律实行报批制度。项目负责人需填写《课题重要事项变更申请审批表》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站www.hie.edu.cn下载），由省（区、市）高教学会或分支机构审核后上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。变更项目管理单位的，须经原单位和新单位及所属省（区、市）高教学会或分支机构共同签署意见。

5.单位账号如有变化，请及时书面通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学术部，以保证剩余研究经费拨款到位。

6．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二层215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学术部，邮政编码：100191。

联系人：高晓杰  于洪洪   电话：010-82289799、 15901566258 。

	一、中期检查活动简况：检查时间、地点、评议专家(不少于3人)、参与人员等（由学会统一组织中期检查活动可不填）


	二、中期报告要点（研究工作主要进展、存在问题、重要变更、下一步计划、可预期成果、经费使用情况等，可加页）

课题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	三、阶段性成果（可加页）

名      称
作者
成果形式
刊物名或   出版社、时间
字数（万）
获奖或转摘

引用情况
备注：



						
						
						
						
						
						

	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	
	
	
	
	
	
	
	


	四、专家评估要点（侧重于过程性评估，检查前期课题研究计划落实情况，进行可持续性评估，调整研究计划建议等，限800字，可加页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
	五、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管理部门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六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分支机构或省（区、市）高教学会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	七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